
   关于征集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通知

各系、部（中心）、各部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研究，总结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经验与做法，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高教研究室决定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本次征文的主题是“加强内涵建设、确保人才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办出学校特色”，围绕这一主题，征文的主要内容可以涉及以下几方面：

1、教学改革与研究（包括：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模式、外语教学、教学方法手段、考试考核方法、计算机教学等）

2、教学基本建设（包括：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

3、管理工作（包括：学生管理、教学管理、招生就业、后勤管理、公寓管理等）

4、德育与思想政治工作

二、征文对象

全校教师、高教理事会各理事和管理干部。倡导和鼓励中青年教师踊跃参与论文征集活动。

三、征文事项

1、论文应未公开发表。

2、论文要体现征文主题，理念创新、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特色鲜明。要充分反映理论前沿、突出现实问题、体现理性思考，重在可操作性。切忌面面俱到、泛泛而谈，避免空泛的缺乏应用性和指导性的理论阐述，以及缺乏理性思考的经验总结。

3、具体要求：

（1）来稿务必重点突出，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字简练。每篇论文一般不超过4000字。论文必须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3～8个)、分类号、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图表等。中文题名不超过20个汉字，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正文层次标题应简短明确，以不超过15个字为宜，题末不用标点符号。各层次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下圆点“.”相隔，最末数字后面不加标点，如“1”，“2．1”，“3.1.2”，一律左顶格，后空1格接排标题。 

 　（2）论文摘要应尽量写成报道性摘要，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自我评价。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不要使用 “本文”、“作者”等作主语，建议采用“为了......对......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等，以300 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一般与中文摘要对应含义一致。
（3）投稿者请将文稿打印件和电子文档于2011年7月8日前递交高教研究室（教学办公楼205室）。联系人：何志杰；电话：2862188；信箱：hezj_2006@163.com。

四、主要成果

1、高教研究室届时将和学校相关部门一起组织专家对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审，确定优秀论文并在学校《学报》增刊发表。

2、凡在学校《学报》增刊上发表的论文，在校内将按省级论文对待，计入校内科研任务统计。

希望学校各部门按照通知要求，围绕征文主题积极撰稿，以此推动我校高教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高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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